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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函〔2025〕57号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通海县政协第

十二届四次会议第51号提案的答复

资玉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县旧城改造力度的建议》（第51号）交我们办理，综合协办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通海古城存在占地面积有限、建筑密度极高以及街头绿地、活动广场等公共空间不足的客观问题，近年来，县人民政府已对原“十字街小花园”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的街区公园人气高涨，从晨练到夜间文体活动不断，成为市民称赞的热点区域。提案所述的织布厂系通海县的工业遗址，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已被列入正在修编的《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近现代遗产潜在资源清单，且该建筑系秀山街道办事处的资产，拆除难度大，只能通过改造提升后引入新业态进行活化利用。提案所述公共活动空间，在《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将顺城街与文昌街、财神街之间规划为公共活动空间，待远期条件成熟后实施。
二、在御城主要出入口建筑牌坊的可行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尽管牌坊在历史文化传承和景观提升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建设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难以落地实施。首先，必须结合名城保护的相关政策要求，对牌坊建设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进行充分论证。其次，要对增设牌坊可能产生的交通影响进行全面评估，确保不会对古城的交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还需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当地群众的意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以保障项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此外，落实资金项目来源也是关键环节，需要明确资金的筹集渠道和保障机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只有在完成上述各项工作并达成共识后，增设牌坊的方案才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2024年4月，创新建立联审联批制度，通过凝聚各部门合力，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对古城历史城区内的民房新建、改建、修缮等行为进行联审联批。由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及秀山街道组成联审联批部门，实施“有温度”办公，实现从“群众跑”到“部门跑”的转变，切实提升名城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推动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迈向新台阶，截至今年6月，已审批60余所，均与通海古城风貌相协调。          

您提出的对加快我县旧城改造力度的三条建议对我们保护工作的开展帮助很大，且具有强的针对性，下一步县住建局将会针对您提出的建议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和研究，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最后，感谢您对我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出的合理建议，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保护工作，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为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添砖加瓦。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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